
— 1 —

桓台县西十三路北延工程 PPP 项目

绩效评价报告

为加快推进绩效评价管理工作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

益，桓台县财政局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对桓台县西十三路

北延工程 PPP 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。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立项背景

桓台县要加快经济发展、提高城市竞争力，密切城市

之间的联系、扩大经济辐射范围，充分发挥桓台县在社会

经济发展中的作用，均离不开交通运输。因此，建立现代

化的交通运输体系，形成县域内部便捷的交通联系、对外

顺畅的运输通道、提高运输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，是桓台

县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条件。为此，桓台县人民政

府决定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模式实施桓台县

交通重点工程 PPP 项目。

本项目共分为 6 个子项，分别为西五路北延工程（黄

河大道至寿济璐）项目、西十三路北延工程（桓台北立交

连接线至 G205）项目、果里大道西延（至西十三路）工程、

桓台县起马路（宫红路至少海路段、东猪龙河至周荆路段）

改建工程、淄博市西十一路北延工程暨周荆路（连接线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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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清河段）改扩建工程项目、S29 滨莱高速桓台北互通立

交及连接线工程项目的连接线部分。本次仅对西十三路北

延工程项目进行绩效评价。

（二）项目目标任务

根据《PPP 项目合同》的约定，本项目合作期暂定为

12 年，总建设期为 2 年，其中各子项施工期分别为 1 年，

各子项运营维护期均为固定 10 年。项目的实施对形成淄博

市主干线公路网，特别是形成桓台县主干线公路网，建立

完善的综合运输体系，改善城际交通联系，增强大型企业

运输能力，提高区域公路网络容量及可达性等重要意义，

建成后将为桓台县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良好的交通

基础设施。

（三）项目内容

西十三路北延工程项目，起点位于桓台县田庄镇关家

店村北，与 S29 滨莱高速桓台北互通立交连接线相交处；

终点位于桓台县苇河村西，与 G205 山深线、G233 克黄线

（原 S238 高淄线）相交。

路线自起点由北向南沿天齐路布线，跨越引清济湖南

二渠，在高楼村、田庄村之间布线，跨越跃进河后，继续

向南，经西家村东侧，小庞村、西逯家村及西巴王村西侧，

与 G308 文石线平面交叉，之后跨越大寨沟，在洼子村与

见家村之间布设线位，经辛兴村、永富村西侧，至项目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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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。

路线全长 11.52 公里。项目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

公里标准，路基宽 25.5 米，设计速度 80 公里 /小时。包括

中桥 85 米 /2 座，小桥 33 米 /1 座。

（四）项目资金安排

西十三路北延工程项目投资估算 40807.60 万元，其中

建安工程费 25801.60 万元，设备及工具器具购置费 16.80

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 11619.80 万元，预备费 3369.04 万

元。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西十三路北延工程项目，共计

支付资金 15853.78 万元。

二、绩效评价内容

（一）评价目的

为项目公司或社会资本完善管理制度、优化技术方案、

加强项目后续管理提供依据；为政府科学安排预算、调整

支出结构、完善财政政策、加强制度建设提供决策参考。

通过绩效评价将绩效评价结果与政府付费及奖惩、价格调

整有机结合，激励项目公司进行制度创新、技术创新和管

理创新，以提升项目建设、运营的质量、效率和管理水平，

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，促进 PPP 项目顺利实施。政府通过

绩效评价检验项目实施效果、总结经验教训、制定风险对

策，进一步完善 PPP 项目合同与政府监管体系，也为将来

制定 PPP 行业标准积累数据和总结经验，有利于推动 PP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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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规范化运作、健康可持续发展。

（二）评价原则

PPP 项目绩效评价涉及范围广，内容复杂，周期长，

项目产生的社会影响等效益具有滞后性，指标体系的设置

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评价质量，因而要构建一个科学、

全面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。为此，必须遵循相关性原则、

系统性原则、重要性原则、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原则、可

操作性原则。

（三）评价方法

绩效评价方法主要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、比较法、因

素分析法、最低成本法、公众评判法等。根据评价对象的

具体情况，可以采用一种或多种方法进行绩效评价。

三、绩效评价分析及结论

1.项目公司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
（1）项目管理指标实现情况：主要扣分项是项目公司

实际地址与注册地不一致。

（2）项目产出指标实现情况：主要扣分项主要评价过

程中发现路面存在横向裂缝未及时处理；水泥混凝土存在

脱落等现象；路面出现车辙、拥包；路基存在外侧平侧石

缺失，不整齐、损坏较多，相交路口处较明显；部分下水

道盖板不牢固，踩上去有松动的迹象；大润发超市路段护

栏全部被拆除，部分路段护栏栏杆被拆除，只留下立柱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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桥梁人行道砖损坏未及时修复、盲道砖损坏修复未使用盲

道砖；道路路沿石损坏；桥梁栏杆底座基石破损；道路地

面标线脱落缺失等问题。

（3）项目效果指标实现情况：扣分项主要是对上一年

度考核发现的问题部分整改不到位。

2.项目实施机构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
（1）项目管理指标实现情况：扣分项主要是无预算编

制相关资料，项目建设期及运营期未编制绩效目标与指标。

项目日常监管不到位。

（2）项目产出指标实现情况：扣分项主要是项目建设

初期监管力度不够，长效机制不健全等问题。

（3）项目效果指标实现情况：扣分项主要是项目实施

单位组织保障机制不完善。

四、存在的问题

（一）项目公司注册地址与实际地址不符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七条规定，公司营业执

照记载的事项发生变更的，公司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，

由公司登记机关换发营业执照。淄博海荣建设有限公司现

住址位于桓台县荆家镇荆四村内，与营业执照所载明的住

所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建设街 2888 号地址不一致，且未变

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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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目日常巡查不到位，修补不及时

评价过程中发现路面存在横向裂缝未及时处理；西十

三路 2433 号路段水泥混凝土存在脱落等现象；路面出现车

辙、拥包；路基存在外侧平侧石缺失，不整齐、损坏较多，

相交路口处较明显；西十三路 2438 号路段部分下水道盖板

不牢固，踩上去有松动的迹象；大润发超市路段护栏全部

被拆除，部分路段护栏栏杆被拆除，只留下立柱；桥梁人

行道砖损坏未及时修复、盲道砖损坏修复未使用盲道砖；

道路路沿石损坏；桥梁栏杆底座基石破损；道路地面标线

脱落缺失等问题，未及时修补。

（三）项目资本金到位不及时

PPP 项目合同规定：“项目资本金不低于项目总投资

的 20%，暂按人民币 33610 万元记取，等同于项目公司实

缴注册资本。中选社会资本方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33274

万元，分两笔到位：首笔资本金人民币 20000 万元，应于

项目公司成立后一个月内到位；第二笔资本金人民币13274

万元，应于项目公司成立后两个月内到位。由政府出资人

代表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 336 万元。”淄博海荣建设有

限公司，于 2017 年 9 月 21 日成立。第一笔项目资本金到

位时间为 2017 年 10 月 23 日、其余资本金到位时间为 2018

年 11 月至 2019 年 11 月之间，中选社会资本方的项目资本

金未按合同约定时间到位。



— 7 —

（四）项目设计与现实脱节，后期沟通协调不到位

项目在西十三路与庞胡路交叉口建设中桥一座，桥面

设有人行道及非机动车道，但是通过现场调查发现由于桥

头南侧土地因土地使用权问题，桥面无法实现与路面连接，

行人及非机动车无法通行。项目设计与实际存在脱节，截

止评价报告日未解决，建设完成后解决问题不及时，造成

工程实用性降低。

（五）项目实施单位预算编制不够细化、预算绩效申

报程序不完善

桓台县西十三路北延工程 PPP 项目属于桓台县交通重

点工程，运营期间每年支付的绩效评价费用在上年年末进

行预估，并由桓台县交通运输局上报县财政纳入预算。依

据 2021〕1 号）文件，批复桓台县重点工程 PPP 项目预算

35350 万元。桓台县西十三路北延工程 PPP 项目是桓台县

重点交通工程 PPP 项目的六个子项目之一，未单独编制预

算，预算编制不够细化。项目于 2017 年申请建设，项目建

设期及运营期均未编制绩效目标申报表。

五、意见和建议

（一）规范经营地址

淄博海荣建设有限公司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规定，向相关部门提交资料，及时变更经营地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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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重视道路养护工作，增强养护及时性

建议项目公司根据道路养护工作特点建立完善的监督

体系，并对道路养护工作的重要性进行全面宣传，加强日

常巡查，及时发现不合规的地方，对路面、人行道、路基

等的破损、缺失的部位进行修补，道路标线不清楚的部位

及时进行划线，并及时针对存在安全隐患的部位进行相关

的安全处理，避免不必要的安全隐患，可定期对相关的维

护工作人员进行专业的技术培训，以保证更好的完成维护

工作，建立养护管理工作的完整流程，加强科学管理，确

保道路养护的精细化管理。

（三）进一步加强项目单位投资控制，提高资金使用

效益

建议项目实施单位及相关部门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优

势，进一步加强对项目单位的监督与管理，及时对项目单

位进行专业的财务指导，从根源上规范项目单位行为，从

而保障该项目的顺利推进实施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。

（四）加强项目后续监管，及时处理解决项目问题

项目实施单位和项目公司应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，及

时解决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对现实情况中

确实无法解决的问题，建议修改设计方案，保证项目建设

的实用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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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加强预算申报及绩效目标管理

项目实施单位应完善预算申报及预算绩效目标编制相

关手续，在编制年度绩效目标时，项目的指标值应与项目

实施方案中具体实施内容一致，并尽可能明确、可衡量、

可量化，便于项目完成情况与绩效目标进行对比，加强绩

效目标实施工作的有效性，确保绩效目标与项目核心目标

相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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